附件1

法律和政策依据注解

1.《行政许可法》第25条：“经国务院批准，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人民政府根据精简、统一、效能的原则，可以决定一个行政机关行使有关行政机关的行政许可权”。
2.《中共中央关于深化党和国家机构改革的决定》(2018年2月28日中国共产党第十九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通过）：“整合基层的审批、服务、执法等方面力量，统筹机构编制资源，整合相关职能设立综合性机构”。
3.中办、国办《关于深入推进审批服务便民化的指导意见》（2018年5月23日印发）：“深化和扩大相对集中行政许可权改革试点，整合优化审批服务机构和职责，有条件的市县和开发区可设立行政审批局，实行‘一枚印章管审批’”。
4.中央编办、国务院法制办《关于进一步做好相对集中行政许可权改革试点工作的通知》（中央编办发〔2016〕20号）：“同意天津、河北、宁夏等14省（区）开展相对集中行政许可权改革试点”。
5.自治区党委办公厅、政府办公厅《关于进一步做好相对集中行政许可权改革试点工作的通知》（宁党厅字〔2016〕48号）：“选择银川、石嘴山、吴忠、固原、中卫市及永宁、贺兰、同心、西吉、中宁县开展相对集中行政许可权改革试点”。
6.《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推行相对集中行政许可权改革的实施意见》（石政办发〔2020〕58号）：“在深化市级相对集中行政许可权改革基础上，在各县（区）开展相对集中行政许可权改革”。
7.《关于印发＜平罗县审批服务管理局职能配置内设机构和人员编制规定＞的通知》（平党办发〔2019〕64号）：“负责承接相关部门划转的行政审批职责”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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